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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函詢處理違反「石油管理法」事件，執行違法油品沒

入所生疑義一案，請參照法務部100年8月22日法律字第10

00017015號函釋（如附件）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復 貴府100年5月31日府建行字第1000301959號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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